
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羊街中心小学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单位自有资金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5号）和《云南省预算指标核算管理改革实施方案》（云财库〔2021〕23号）通知要求，将单位自有资金纳入部门预算，实施预算全口径管理 ，严格按照预算指标核算管理相关要求在预算管理 一体化系统中办理各项业务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、规范、高效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羊街中心小学。

项目基本概况

根据云财库〔2021〕23号、玉财库〔2021〕15号文件精神，各预算单位（医院除外）要将单位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，包括事业收入（不含教育收费）、上级补助收入、附属单位上缴收入、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（包含债务收入，投资收益等）。年度执行中，通过预算指标控制单位资金支出，元江县羊街中心小学单位自有资金包含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费44000.00元，自有资金利息收入1000.00元，日常工作经费30000.00元，食堂支出1252000.00元。
项目实施内容

主要实施内容为单位自有资金，主要包含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费、自有资金利息收入、日常工作经费及食堂支出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根据工作实际需求 ，计划 2026年12 月31 日前支付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费44000.00元，自有资金利息收入1000.00元，日常工作经费30000.00元，食堂支出1252000.00元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根据项目具体内容，在2025年12月前完成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费、自有资金利息收入、日常工作经费及食堂支出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5号）和《云南省预算指标核算管理改革实施方案》（云财库〔2021〕23号）通知要求。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；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教育支出保障政策，本着勤俭节约，专款专用的原则，加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年度绩效目标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


